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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邱文良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36
傳真：(02)29690187
電子信箱：AD656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文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1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202347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2309545_112D2058038-01.pdf)

主旨：轉知衛生局112年度幸福捕手種籽講師培訓課程簡章，請

薦派校內有意願擔任種子教師並協助校園自殺防治工作教

師或相關人員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2月8日新北衛心字第

112018762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專業人員對於看聽轉牽走自殺防治之專業知能，並

加強其衛教宣導技巧，協助衛生局針對社區、學校跟職場

推廣幸福捕手，衛生局規畫辦理兩梯次幸福捕手種籽講師

培訓課程，課程資訊如下：

(一)參與對象：針對看聽轉牽走及自殺防治有興趣之專業背

景人員，例如衛生所、醫療院所、護理機構或長照服務

機構之醫事人員、社福單位、就服單位之社工或服務人

員、高中小或大專之教師或心理師（含退休人員）等。

(二)辦理時間：

１、第一梯次：二月（第一階段：2/20、2/21；第二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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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：3/1、3/2）。

２、第二梯次：三月（第一階段：3/8、3/9；第二階段：3

/15、3/16）。

(三)辦理地點：衛生局8樓在職教室（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

192之1號）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即日起開始至3月6日（星期一）接受報名，

第一梯次訓練人員請於112年2月17日（星期五）完成線

上報名，後續報名者皆列為第二梯次訓練人員。(報名網

址：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X6PqP)。

(五)其他課程資訊詳如附件說明。

三、本案研習惠予報名成功並參與人員公假派代方式參加，請

各校薦派時務必確認該師願意進行後續宣導及相關活動，

且能有具體宣講成果為優先，以利推動生命教育及自殺防

治相關作為。

四、本次課程因疫情關係，不另外提供餐點，為配合環保政

策，請參與人員自備環保杯，如有相關疑問，可洽詢衛生

局承辦人葉先生 (02)22181908分機201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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